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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 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 (第 230章 )第 5(3)(b)條  
提出的 3項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 (第 230章 )
第 5(3)(b)條提出的 3項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擬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3項議案，請

立法會批准，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2年 4月 24日批予新

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龍運巴士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

司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為期 10年的新專營權 1(統稱

"新專營權 ")，不會受《公共巴士服務條例》 (第 230章 )(下稱 "該
條例 ")第27、 28、 29及 31條的規限。  
 
3.  該條例第 5(3)(b)條訂明，專營權須受該條例第 2條所界

定的 "利潤管制計劃 "規限，但如 "利潤管制計劃 "的所有或任何條

文的適用範圍被立法會藉決議排除，則屬例外。如該等議案獲

立法會通過，其效用是在新專營權的專營期內，把新專營權排

除於 "利潤管制計劃 "的適用範圍之外。  
 
 

                                                 
1 批予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的新專營權將於 2013年 7月 1日上午 4時生

效，而分別批予龍運巴士有限公司及城巴有限公司的新專營權則於 2013年 5月
1日上午 4時生效。議員可參閱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3年 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號： THB(T)CR2/5591/99)附件一，以瞭解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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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管制計劃" 
 
4.  " 利 潤 管 制 計 劃 " 載 於 該 條 例 第 V 部 2。 扼 要 而 言 ，

第 28(1)條訂明專營巴士公司在任何一個會計年度可賺取的准許

收益，而該准許收益是以有關專營巴士公司在該會計年度的固

定資產平均淨值按其專營權所指明的每年百分率計算得出。在

訂定巴士車費水平時，該水平應讓巴士公司可收回成本並賺取

某 一 水 平 的 利 潤 ， 惟 該 利 潤 水 平 不 得 超 逾 准 許 收 益 。 根 據

第 28(3)條，如巴士公司任何一年的利潤超逾准許收益，便會把

超出的利潤撥入第 27條所訂，名為發展基金的儲備金。  
 
5.  第 28(4)條訂明，如利潤低於准許收益，該公司須從發展

基金提取款項，以收回差額。此外，第 29條訂明須從每個會計

年度的准許收益中作出的扣除。根據第 31條，每間專營公司的 "利
潤管制計劃 "的運作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每 2年檢討一次。 
 
6.  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3年 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號：THB(T)CR2/5591/99)所述，前立法局及社會輿論曾批

評 "利潤管制計劃 "減少了專營巴士公司提升成本效益和減低開

支的意欲，並變相鼓勵專營巴士公司過度擴張及提高資產價

值。因應上述批評，並在前行政局於 1992年 6月作出決定後，在

此以後批出的所有新巴士專營權均不受 "利潤管制計劃 "規限。  
 
7.  自此，負責運輸事務範疇的政策局局長在每次批出新專

營權後，都會在立法局／立法會動議一項議案，以通過使該新

專營權不受 "利潤管制計劃 "規限的決議。自 1990年代起，立法局

／立法會一共通過 17項決議，令新批出的專營權不受 "利潤管制

計劃 "規限。  
 
8.  在專營權不受 "利潤管制計劃 "規限的情況下，政府在評

估專營巴士公司的票價調整申請時，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 3。考

慮因素包括市民的接受程度和負擔能力，以及巴士公司的服務

表現。  

                                                 
2 第 V部包括第 26至 32條。新專營權只獲排除於第 27至 29及 31條的施行範圍外。 
 
3 一籃子因素包括：  

(a)  自上次調整票價以來的營運成本及收益的變動；  
(b)  未來成本、收益及回報的預測；  
(c)  巴士公司需要得到的合理回報；  
(d)  市民的接受程度及負擔能力；  
(e)  服務表現；及  
( f )  按既定方程式運算得出以供政府當局作參考之用的票價調整幅度。這個方

程 式 為 0.5 x 運 輸 業 名 義 工 資 指 數 變 動  + 0.5 x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變動 － 0.5 x 生產力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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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據政府當局所述，"利潤管制計劃 "並不適用於任何現有

的巴士專營權。政府當局認為，不設准許收益安排最能保障乘

客的利益。事實上，新專營權是在政府清楚表明不會有准許收

益的基礎上批出的。為落實此安排，政府當局須使該條例第 27、
28、 29和 31條不適用於上述新專營權。  
 
 
小組委員會 

 
10.  在 2013年 1月 11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該 3項擬議決議案 (夾附為附錄 I)。應內務委員

會的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13年 1月 14日致函立法會秘

書，撤回在 2013年 1月 23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等決議案的預

告。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小組委員會由陳鑑林議

員擔任主席，與政府當局舉行了一次會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1.  小組委員會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擬議決議案，亦不會對

該 3項擬議決議案提出任何修訂建議。  
 
12.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擬令新專營權完全不受

"利潤管制計劃 "所規限。根據該條例第 5(3)(b)條，立法會可藉決

議，將 "利潤管制計劃 "(根據該條例第 2條所界定， "利潤管制計

劃 "指該條例第V部所訂的 "利潤管制計劃 ")的所有或任何條文的

適用範圍排除在外。  
 
13.  鑒於擬議決議案只訂明新專營權不受該條例第 27至
29及 31條的規限，小組委員會曾研究為何將該條例第V部第 26、
26A、 30及 32條未有包括在擬議決議案之內。  
 
14.  政府當局解釋，第 27至 29及 31條不再適用後，即 使

第 26、 26A、 30及 32條繼續適用，新專營權也不會受 "利潤管制

計劃 "規限。  
 
15.  政府當局指出，該條例第 27至 29及 31條列明 "利潤管制

計劃 "的核心元素，即發展基金、准許收益、從准許收益中作出

的扣除，以及 "利潤管制計劃 "的檢討。現有及新專營權並不包含

任何有關 "利潤管制計劃 "、發展基金和准許收益的安排。藉排除

上述條文使其不適用於相關專營權，會實質上令任何 "利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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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的機制不再存在。雖然該條例第 V部下的若干條文 (即
第26、 26A、 30及 32條 )會繼續適用，但這並不影響上述安排。  
 
16.  事實上，除適用於 "利潤管制計劃 "外，第 26、26A、30及
32條亦是執行該條例其他部分及／或專營權所必需的條文。明

確而言，這些條文須繼續適用的原因如下   
 

(a) 第 26條載有監察專營巴士公司財務狀況所需的定

義 (例如會計年度、固定資產平均淨值、固定資產、

經營成本、經營收入和經營利潤等 )；不論 "利潤管

制計劃 "是否適用於有關專營權，第 26條均適用。該

條文對按照該條例及專營權營運公共巴士服務的

專營公司的財務監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b) 第 26A條規定，在確定與該條例或專營權有關的巴

士公司的經營成本或與服務相關的開支時，對巴士

公司施加的經濟罰則的款額不得計算在內；  
 
(c) 第 30條使政府得以在專營權內，就為該專營權或與

專營權相關的目的，對巴士公司使用或持有的固定

資產，指明折舊率和剩餘價值；及  
 
(d) 第 32條訂明，巴士公司須因應財政司司長的規定，

提供有關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帳目和其他資料。  
 
17.  鑒於上述各項條文所涉及的事宜，無論 "利潤管制計劃 "
是否存在，該等條文均須被應用，以令政府能夠妥為監察有關

專營權的財務事宜。該等條文繼續適用，既不會自行啟動 "利潤

管制計劃 "的機制，也不會與 "利潤管制計劃 "不適用的安排有所

抵觸。  
 
18.  小組委員會藉此機會促請政府當局採取下述行動：於日

後審核營運公共巴士服務的申請時引入新競爭者；密切監察巴

士服務營辦商的表現，並在有需要時，向服務表現欠佳的營辦

商施加制裁；以及推行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計劃，以期有效運

用資源 (例如道路空間 )，從而解決市區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等相

關問題。  
 
19.  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關於引入新競爭者一事，政

府當局答允，會在其他專營權於 2016年／ 2017年屆滿時考慮立

法會提出的任何意見，並會在作出考慮時顧及下述兩項因素：

巴士營運的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專營巴士營辦商有需要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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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提供適當而具效率的巴士服務。政府當局亦會繼續密切監

察巴士服務營辦商的表現，並會加強向各區區議會進行諮詢工

作，以推行巴士路線重組計劃。  
 

 

徵詢意見 

 
20.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2月 28日  
 



 附錄 I



 

附錄 I



 

附錄 I



附錄II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第230章)第5(3)(b)條  
提出的3項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 席  
 
議 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李卓人議員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范國威議員 
陳恒鑌議員  
郭家麒議員 
鄧家彪議員 
鍾樹根議員 , BBS, MH, JP 
 
 
(總數：12名議員) 
 
 

秘 書  劉素儀女士  
 
 

法律顧問  李凱詩小姐  
 
 

日 期  2013年1月25日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用箋 ) 
 

(譯文 ) 
 

來函檔號： THB(T)CR 2/5591/99 傳真： 2877 5029 
本函檔號： LS/R/4/12-13 電郵： elee@legco.gov.hk  
電  話： 3919 3513 

傳真文件 (2802 2679) 
 

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7號  
入境事務大樓 40樓  
運輸署總部  
運輸署助理署長  
李萃珍女士  
 
 
李女士：  
 

 
使新的巴士專營權不受"利潤管制計劃"規限的擬議決議案  

 
 
  本人正審議上述建議，以期就該等建議的法律及草擬事

宜向議員提供意見。  
 

從政府當局於 2013年 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HB(T)CR 2/5591/99)第 1、 4及 6段看來，政府當局擬在

令新的巴士專營權完全不受利潤管制計劃所規限。根據《公共

巴士服務條例》(第 230章 )(下稱 "該條例 ")第5(3)(b)條，立法會可

藉決議，將利潤管制計劃 (根據該條例第 2條所界定，利潤管制計

劃指該條例第V部所訂的利潤管制計劃 )的所有或任何條文的適

用範圍排除在外。  
 
鑒於擬議決議案只訂明新專營權不受第 27至 29及 31條

的規限，請政府當局澄清以下各點   
 

(a) 藉訂明新專營權不受第 V部第 27至 29及 31條所規

限，新專營權將不受利潤管制計劃全部條文的規限

還是不受當中部分條文所規限？  
 

(b) 若新專營權完全不受利潤管制計劃所規限，請解

釋   
 

CB(1)476/12-13(01)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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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V部第 26A、 30及 32條 (即新專營權仍受其規

限的條文 )是否屬於利潤管制計劃的一部分；及  
 
(ii) 上文 (i)項所述條文與利潤管制計劃有何關係？  

 
(c) 若新專營權並非完全不受利潤管制計劃全部條文

所規限，則    
 

(i) 雖然有例外情況 (即第V部第 27至 29及 31條不適

用於新專營權 )，但新專營權是否因第 5(3)(b)條
的施行而仍然受利潤管制計劃所規限；及  

 
(ii) 使新專營權受第V部第26A、30及 32條規限的理

由何在？  
 
  由於內務委員會將在 2013年 1月 11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

擬議決議案，謹請閣下於 2013年 1月 9日前以中、英文作出澄清。 
 
 

助理法律顧問  
 
 
 

(李凱詩 ) 
 

2013年 1月 8日  



CB(1)476/12-13(02)








